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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 国现行 法律规定的缺陷造成 了房屋承建人 与预 购人 的权利 冲突。通过对我 国法律的分析 。提 出为了解 

决两者权利的冲突，必须建立不动产预告登记 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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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都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城市建设 

用地的相对减少 ，房屋的供需矛盾 日益突 

出，兴建房屋耗时费财，开发商需要大量的 

资金以资因应 ，房屋预售形式 日益广泛 。房 

屋 预售是指 由预购 人以一 次性方 式或 分期 

付款方式支付价款，预售人在一定期限内完 

成房屋建设并移转房屋所有权于预购人的 

一 种房屋买卖形式。在房屋预售制度中，预 

售人实际借助 了预购人的资金进行房屋的 

建设，预购人并不能在支付房屋价款后立即 

获得房屋的所有权，仅享有在一定期限内要 

求预售人交付房屋所有权的请求权 ，预购人 

承担 了预售人无 法及 时完成房 屋建 设的 风 

险。在 这种情况 下 ，由于房 屋预购人无法对 

房屋建设风险进行控制，因此有必要对预购 

人的利益予以特别保护。同时，各国为了保 

护房屋 承建人 的利益 ，又赋予 了承建人对所 

建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我国 《合同法》第 

286条亦作出了如此规定，这样造成房屋的 

承建 人与预 购人对 同一房屋 享有 的权利 产 

生了严重的冲突。2002年6月11日我国最高 

人民法院为解决两者之间的权利冲突。针对 

此问题作出了一个批复，以司法解释的形式 

确立了两者权利的实现顺序，但《批复》本身 

是否恰当亦值得思考。因此，如何完善房屋 

建设 、预售的法律制度，寻求房屋承建人与 

预购人的权利冲突的解决途径就成了十分 

迫切的 问题 。 

1 我 国房屋承建人优先受偿权 与房 

屋预售现行法律规定 

1．1 我 国房屋承 建人优 先受偿权 之法律 规 

定 

我国《合同法》第286条仅规定了工程建 

设的 承包人 对所 承建的工 程享 有优 先受 偿 

权 ，依据该 条规定 ，承包 人就所 承建 的工程 

行使优先受偿权必须具备如下要件 ：①发包 

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②经合理期限的催 

告逾期仍未支付 ；③一般应经折价或者拍 

卖 。但该条规定并没有指 明在承包人所享有 

的优先受偿权与其他担保物权 、预购人请求 

权相竞合时应如何确定权利的顺位，如果按 

照《合同法》第287条的规定 ，建设工程合同 

如没有规定应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承 

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应类似于留置权 ，其顺序 

不仅优先于抵押权，也应优先于预购人的请 

求权 。同时依据《法释 [2002]16号批复》的规 

定 ，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 

押权和其他债权。如果消费者已经交付购买 

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 ，承包人就 

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 

对抗买受人 。该《批复》明确规定 了承包人优 

先受偿权的顺序，尤其强调了消费者已支付 

全部或大部分房屋价款时，消费者的请求权 

优先于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 。 

从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 

作者简介：胡彦(1976~，)湖北经济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房地产法、房地产金融。 

收稿日期：2002-12—06 

定可知，房屋承包人与预购人的权利可能存 

在于同一房屋之上，会产生两者权利冲突问 

题 。 

1．2 我国房屋预售的相关规定 

我国房屋预售规定与本文论题密切相 

关的规定主要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4 

条规定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10 

条规定，依据这两条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 

对于房屋预售采取行政备案制，要求预售人 

将预售合同在预售合同签订后的30日内向 

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 

备案手续。从我国城市房屋预售有关法律规 

定可以看 出，我国对于房屋 预售主要从规范 

行业行为立场出发进行管理 ，规定 了进行房 

屋预售的条件及实现程序，并没有考虑房屋 

预购人可能和其他第三人产生权利冲突，也 

就没有规定解决权利冲突的规则与原则。 

2 房屋 承建人与预购人的权利冲突 

形式与原因分析 

我国房屋承建人与预购人的权利冲突 

主要表现为：①依据我国《合同法》第286条 

的规定，房屋承建人在房屋开发商未依建设 

工程合同的规定支付承包费并经合理期限 

的催告仍未得到支付时，对所承建的房屋可 

以就其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②房 

屋预购人依据房屋预购合同和 《合同法》的 

有关规定，有权请求预售人在合同规定的期 

限内向预购人交付房屋并进行所有权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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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登记，由于房屋承建人与预购人的债务人 

同为房屋开发商，房屋承建人为实现自己的 

权利将房屋进行折价或者拍卖就会使房屋 

预购人无法获得房屋的交付并得到房屋所 

有权 。显然 ，房屋 承建人 的优先受偿 权与预 

购人的所有权移转登记请求权相互冲突。 

房屋承建人与预购人的权利冲突的主 

要原因从本质上看 ，房屋 承建人对房屋 预售 

人所享有的承包费请求权与预购人对房屋 

预售人所享有的所有权移转登记请求权都 

是债权性质的权利，这两者都不具有公示 

性，应该按照债权平等原则予以平等 、同等 

保护。另一方面，房屋的预购人作为特殊的 

消费者 ，房屋对 于预购人 而言具有维护 个人 

生存与发 展 、稳定 家庭 的功 能 ，预 购人在 现 

代社会 中处于弱势 地位 ，不能满足预购 人对 

房屋的占有、使用的权利将会对社会稳定造 

成极大的影响，因此必须使预购人获得房屋 

的所有权 。房屋承建人与预购人的权利 从法 

律价值、法律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说都应该得 

到优先保护，无疑使两者的权利产生冲突。 

从权利冲突的根源上看，房屋供应不足 

所导致的供需矛盾是经济根源。在房屋供应 

紧张的情形下，预购人为了获得房屋 ，不得 

不提前支付房屋全部或部分价款，不能立即 

获得房屋 的所有权 ，预购人承担 了房屋建设 

风险。房屋开发商在建设房屋的过程之中无 

法承担庞大的建设资金 ，不得不要求承建人 

垫付建设资金而使承建人也承担了房屋建 

设风险。房屋建设资金庞大和房屋供应不足 

是房屋承建人与预购人的权利 冲突的经济 

原因。 

从我国来看 ，我国法律规定的缺陷也是 

房屋承建人与预购人的权利冲突的原因。我 

国《合同法》没有规定房屋承建人的优先受 

偿权 与预 购人 的所 有权移 转登 记请 求权 的 

保全预告登记制度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只规定了房屋 

预售 必须 在一定期 限 内报 房地 产管理 局备 

案 没有规定预购人有无要求预售人向房地 

产管理局进行备案的权利 ，也没有规定如果 

预售人不向房地产管理局备案的法律后果 

与房屋预售备案制度在民法中的法律意义。 

这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往往为了 自身利益的 

需要并不向房地产管理局进行房屋预售的 

备案，预购人的请求权无法通过保全预告登 

记来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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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房屋承建人与预购人权利冲突解 

决途径 

3．1 房屋承建人与预购人的权利冲突解决 

之理论争议 

(1)成立时间先后说。这种理论认为在 

房屋承建人与预购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时，为 

贯彻“时 间在先 ，权 利在先 ”的原则 ，应 以成 

立时间之先后定其优先次序。这种观点实际 

主张依据债权成立的时间先后来确定权利 

的顺序，但在实践之中，如何确定权利的成 

立时间却不无疑问。因为不将房屋承包人与 

预购人 的权 利进行登记公告 予以公示 ，就无 

法依据证据法则确定权利的成立时间，对于 

双方而言 ，无法进行有效的决策，造成了交 

易效率的低下，同时也容易使某一方同房屋 

预售人恶 意串通，假称 自己与房屋 预售人签 

订合同的时间在先，进而主张自己享有的权 

利成立在先，对他方权利进行损害，影响了 

交易的安全 。 

(2)房屋承建人优先受偿权优先说。这 

种理论认为我国现行立法没有预告登记规 

定 ，房屋预售备 案不具有预告登 记的功能 ， 

根据物权法定原则 ，预购人的商品房预售请 

求权不具有物权效力，不能对抗承包人的法 

定抵押权。如果两者有冲突的话 ，不论成立 

的先后，都是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优先。这 

种观点一概否认了房屋预购人的权利 ，又因 

为房屋承建人的优先受偿权无须登记 ，这 

样 ，使房屋承建的风险全部由预购人承担． 

不利于保护房屋预购人的权利，也不利于我 

国房地产经济 的发展 。 

(3)预购人请求权优先说。这种理论认 

为在开发商尚未交房或虽交房但尚未办理 

产权过户的情形下，该房屋仍属于开发商所 

有 ，仍在法定抵押权的标的物范围内，如果 

允许承包人行使法定抵押权 ，无异于用消费 

者的资金清偿开发商的债务，等于开发商将 

自己的债务转嫁给广大消费者 ，严重违背了 

特殊保护消费者的法律政策，因此不允许承 

包人行使法定抵押权。这种观点如同前两种 

观点一样，只偏重某一方权利的保护。诚然， 

房屋消费者(包括预购人)的权利应该保护， 

但对于房屋的承建人而言，其权利的实现会 

使工人的工资、国家税收、材料供应商的利 

益得到保护，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房 

屋 承建人 的权利也不应被漠视 。从 以上 的论 

述可知，造成两者权利冲突的主要法律原因 

是两者权利均没有进行登记公示，以致使双 

方无法依据登记的情况来作出合理的经济 

决策，这三种主张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两者权利冲突。解决此问 

题必须从建立预告登记制度人手。 

3．2 我国不动产预告登记镧度之建立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我国现行房地产法 

律规定存在较大的缺陷，为保护房地产开发 

商的承揽人 、预购人、特别债权人、一般债权 

人的合法权利 ，平衡他们相互之间的利益， 

有必要在我国建立房地产权利预告登记制 

度 ，统一不动产权利登记机关，登记事项和 

登记效力 。 

(1)统一不动产权利登 记机关 。我国现 

行不 动产权 利登记 机关 有土 地管理 部 门和 

房产管理部门，两部门问登记信息无法有效 

流通 ，一些人利用这一缺点弄虚作假，将不 

动产重复抵押或买卖。对于房屋预告登记， 

应该由房产部门负责进行登记。 

(2)确立登记效力规则 ，实行登记权利 

生效原则。对于承揽人、房屋预购人，只有进 

行了预告登记，其物权法上的权利才发生物 

权 法上之效力 ，才能得到合法保 护。明文规 

定承揽人、预购人的权利登记时间 ，逾期登 

记的，视为没有登记。在两者发生冲突时，按 

照登记 之先 后确定权利之先后 ，理由是 登记 

在 后 的权 利人 可 以通 过查 阅登记 簿 了解 该 

不动产上权利之状况，明知不动产上权利状 

况仍进行交易者，属于自愿冒险，也符合 自 

治原则 。 

(3)预告登记事项。预告登记事项应该包 

括承揽人的名称、承包费的金额、不动产所在 

位置、竣工日期、承包费支付的约定日期、房 

屋预售的预告登记事项应当包括预售人的资 

质证明、企业登记证明、预购人名称 、房屋竣 

工 日期、交付 日期、房屋面积、房屋施工人名 

称、承包费金额、承包费支付的约定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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